
永自然资规 匚2u4〕 18号

永春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永春县⒛⒛△6号
地块用地规划条件的通知

永春县土地收购储各服务中心:

永春县⒛舛-16号地块选址于永春县石鼓镇桃联社区,根据

《永春县城西片区 35Os25-05ˉ F冖05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

护》,结合项目性质与区位条件,现就永春县⒛⒛ 1̄6号地块用

地规划条件明确如下:
序

号
项 目 规划设计要求 备注

⊥ 地块编号 永春县 2024△ 6号地块

0
∠ 具体位置

永春县石鼓镇桃联社区

(用地四至详见附图 )

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 (旅馆用地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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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△

总用地面积 3349平方米

其中

建设用地面积 3349平方米

代征用地面积 0平方米

容积率 >1.0且 (3.5

建筑密度 <35%

7 绿地率 )10%

建筑限高 (80米

n
' 建筑间距

应符合 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 (2017

年版)的要求。

建筑退线

新建建筑退让最小距离应同时满足 《福建省城市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退让建设用地红线、退让

道路红线和建筑间距的最大控制要求;建筑物地
下部分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 4米。

交通组

织要求

交通影响评价 方案报批时应提交交通影响评价报告。

出入口 北侧、西侧

机动车位

按照 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,应
将停车位中的 10%作为公共停车位,不得出售 ,
并宜在地面设置。配建停车位应 100%建设充电设

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。

非机动车位

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电动自行车等非

机动车库,或在室外预留空间供电动自行车集中
停放,并同步设置具各定时充电、自动断电、故
障报警灯等功能的智能充电控制设施。

市政工

程要求

竖向设计
参照详细规划及周边道路竖向标高并结合场地

地形和项目特点,按规范要求编制竖向设计。

市政管线
电力、电信、给水、排水、燃气应按相关规范要

求做好设计,并与城市管网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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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灾设计

满足消防要求,做好场地设计,对高度超过 7m
以上的超高挡土墙,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论
证。

建筑风格及色彩
建筑风格和色彩等应与周边环境及整体景观相
协调。

14 其他规划要求

容积率等技术经济指标按 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
技术规定》 (⒛ 17年版)进行计算,未明确的参
照《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(2018年版 )
执行。

商业部分若将来可能作为餐饮业使用的,在建筑
方案设计时应设计配套的排烟管道,并在单体设
计方案中标注专用烟道位置,排烟措施影响到建
筑外立面的,应在立面效果图中予以体现。

本规划条件未提及的,尚应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以及详细规划的要求。

本规划条件有效期叁年 (自 发文之日起算,原规
划条件 (永自然资规 (2024)7号 )同 时废止 ),
逾期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,本规划条件自动作
废。

本项目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采用审批制。

附件:永春县⒛⒛-16号地块用地红线图。

蕊终毯

抄送:县纪委监委,县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

住建局、应急局,永春生态环境局,石鼓镇人民政府。
2u4年 10月 21日 印发永春县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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